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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油协吁请

2023年2月14日，油协梁希会长拜访

江西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朱金成处长。

汇报了油协去年开展的工作情况，并被

江西省民政厅获评授予“4A”级社会组织。

吁请省商务厅及省成品油市场专项整

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持续开展成品油市场

油协负责人向江西省商务厅汇报工作

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持续开展成品油市场

专项整治。支持成品油行业持续、稳定、健

康地发展。

感谢省商务厅对油协的一如既往地指

导、支持和关心帮助，提交《关于恳请委托

授权或购买第三方服务项目的报告》，表示

任何涉及成品油行业的工作，省商务厅无论

以委托、授权、联办或购买第三方服务等形

式交办，油协均有条件、有能力、有信心承

接，并按要求完成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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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油协吁请

针对全省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
作，朱金成处长指出，这是省成品油
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持
续开展的工作。

为推动成品油行业健康发展，促
进加油站合法合规经营和依法如实申

油协负责人向江西省商务厅汇报工作

进加油站合法合规经营和依法如实申
报纳税，规范成品油零售行业经营秩
序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今年
全国成品油行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
组综合协调组将部署开展加油站综合
治理工作。

商务、应急、市监、税务、公安
、交通等部门将各尽其能、协作联动，
堵源头、斩链条、端窝点、正秩序，
希望取得良好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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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7月18日，省成品油整治

办下发《关于开展2022年江西省成品

油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省成品

油整治办【2022】1号），重点打击及

防范非法油品进入我省、查处车辆非法

2. 政府监管部门重视

江西省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布置专项整治行动

防范非法油品进入我省、查处车辆非法

运输经营成品油行为、查处打击生产销

售不合格油品和无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

站点、查处成品油经营企业违法违规经

营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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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政府监管部门重视

江西省公安厅构建警企合作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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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7月19日，江西省公安厅、中国石

化江西石油分公司、中国石油江西销售分公司

进一步构建警企合作机制。

通过建立专项共领导机制、建立常态打击

整治机制、建立联动协调互通机制、建立检查

通报保障机制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合力防风险、

保安全、护稳定、促发展，共同营造公平竞争

环境，促进我省成品油销售行业健康发展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开展2022民生领域案件查办“铁拳”行动

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开展
2022民生领域案件查办“铁拳”行动
，通过部署推进、定期调度、完善机制
、重拳整治、部门联动、宣传警示等措
施和手段，坚持不懈把2022民生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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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和手段，坚持不懈把2022民生领域
案件查办“铁拳”行动向纵深推进，办
出一批让人民群众广泛称道、对违法分
子有力震慑的“铁案”，切实让监管“
长出牙齿”，着力化解和防范市场风险
，为全面建设“六个江西”营造良好的
市场环境。
发布的八批“铁拳”行动典型案例，

其中有 9 件涉及成品油违法违规典型
案例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1 九江瑞昌中天贸易有限公司桂林东加油站销售不合格柴油案

2022年2月，九江市瑞昌市市场监管局
对九江瑞昌中天贸易有限公司桂林东加油站
销售不合格柴油的行为，依法作出没收违法
所得421.27元、罚款14578.73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【第一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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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421.27元、罚款14578.73元的行政处罚。
2021年12月，桂林东加油站销售的0号

车用柴油（Ⅵ）经九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
所检验，水分检验结果为大于痕迹，不符合
GB19147-2016《车用柴油》规定的水分不
大于痕迹的技术要求，被判定为不合格。

当事人销售不合格柴油的行为违反了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十三条和
第三十九条的规定，九江市瑞昌市市场监管
局对当事人作出上述行政处罚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2 宜春市上高县市场监管局查处巢某销售不合格柴油案

2022年1月，宜春市上高县市场监管局对巢某销
售不合格柴油的行为，作出没收不合格柴油600升、
没收违法所得1200元、罚款288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经查，当事人销售的0号VI柴油是巢某自行前往

【第一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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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当事人销售的0号VI柴油是巢某自行前往
万载赣鑫燃料有限公司进购1800升。2021年10月29
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未售出的柴油采取先行登记保
存措施，11月1日执法人员会同当地派出所、中石化
上高分公司工作人员对无证无照非法经营成品油当事
人巢某经营的0号VI车用柴油进行抽样检测，检测结
果显示该批样品经检项目不符合GB19147-2016标准
的规定。

当事人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
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上高县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
出上述行政处罚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3 抚州长运客运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抚北加油站销售不合格车用柴油案

2022年2月，抚州市临川区市场监管局
对抚州长运客运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抚北加油
站销售不合格车用柴油的行为，作出没收违
法所得650元、罚款26350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【第二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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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所得650元、罚款26350元的行政处罚。
2021年10月18日，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

营的车用0＃柴油进行了抽样检查，并委托依
据(GB19147-2016《车用柴油》）标准检验。
所检项目硫含量不符合标准要求，确认为
“不合格产品”。经查，当事人将该涉案的
2.1吨车用0＃柴油以8259.5元／吨的价格部
销售完毕，其经营额17345元，获利650元。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，临川
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4 九江永修县柘林镇李某英油罐车加注机定期未检案

2022年5月4日，永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
对永修县柘林镇李某英加油站油罐车加注机定期未
检的行为，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0234.57元、罚款
1023.46元，罚没合计11258.03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【第四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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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3.46元，罚没合计11258.03元的行政处罚。
2022年4月20日上午，执法人员接举报反映一

台油罐车在某公司内给一吊车加油。经现场检查和
调查核实，李某英加油站油罐车加注机没有检定铅
封，且铭牌标注适用介质为润滑油，自2021年4月
初投入使用，未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。

当事人且未经检定合格的行为，违反了《江
西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
和第十五条之规定，永修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
当事人作出上述行政处罚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5  萍乡海德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0#车用柴油案

2022年2月14日，萍乡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
海德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
0#车用柴油的行为，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符合国
家标准0#车用柴油、没收不合格0#车用柴油

【第四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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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标准0#车用柴油、没收不合格0#车用柴油
1150kg、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2021年12月13日，市监局与市交警联合查
获一辆正准备给货车销售柴油的油罐车，经抽样
检查，硫含量指标及闪点（闭口）指标不符合国
家强制性标准要求，为不合格产品。该批不合格
柴油是12月4日当事人通过中间人购入来源不明
的燃油，以0#柴油名义销售给工程机械和车辆。

当事人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染防治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，萍乡市市场监管
局依法作出上述行政处罚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6 抚州市东乡桂某波无照销售不合格车用柴油案

2022年6月16日，抚州市东乡区市场
监管局依法对桂某波无照销售不合格车用
柴油的行为，依法作出没收不合格车用柴

【第五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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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油的行为，依法作出没收不合格车用柴
油17.79吨，没收违法所得24.5元，罚款
12.96万元的行政处罚，并依法对其无照
经营行为作出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经查，当事人于2022年2月27日以
5960元/吨的价格购进车用柴油18吨，在
未依法取得《营业执照》，擅自从事车用
柴油经营活动，以6000元/吨共销售不合
格车用柴油210公斤，涉案货值共计
108000元，违法所得24.5元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7 萍乡市场湘东区忠诚加油站破坏加油机计量准确度案

2022年6月30日，萍乡市市场监管局依
法对湘东区忠诚加油站有限公司破坏加油机
计量准确度的违法行为，作出责令停止破坏

【第五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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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量准确度的违法行为，作出责令停止破坏
计量器具的违法行为、没收涉案加油枪主板、
没收违法所得47.91万元、罚款2000元，总
计48.11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经调查，该加油站提供的2021年1月至
2022年3月《成品油购销存明细账》上显示
其销售的柴油进少销多，差额达57.36吨，
以其销售价7.1元/升计算，涉案金额约
479124.69元，当事人承认其更改加油机主
板程序数据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8 南昌富昌城东石油公司销售不合格成品油案

2022年3月28日，南昌市市场监管局依
法对南昌富昌城东石油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
成品油的违法行为，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14

【第六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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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品油的违法行为，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14
元、罚款6.22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经查，上述油罐内的92号车用汽油现场
抽检时其库存基数共有4488升，当事人已于
2021年12月19日，以5.78元/升的价格全部
售出，经核算，货值金额25940元，违法所
得314元。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
品质量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南昌市市场监
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上述行政处罚。



3. 2022年度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回顾

3.9 吉安泰和县大自然供销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加油站销售不合格柴油案

2022年8月，吉安市泰和县市场监管局
依法对大自然供销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加油站
销售不合格柴油的违法行为，作出责令立即

【第八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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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不合格柴油的违法行为，作出责令立即
停止违法行为、罚款7.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2022年2月28日，对大自然供销有限责
任公司长城加油站开展执法检查，检验其经
销的0#柴油为不合格。经查，2022年2月28
日，当事人购进0#柴油4000升,至4月19日已
全部销售,销款29320元，获利1720元。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产品质量法》第四十九的规定，泰和县市场
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上述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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